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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4]230Z0197 号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力股

份）管理层编制的 2022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执行了

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英力股份披露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信息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编制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英力股份管理层的责任。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英力股份管理层编制的上述专项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外经贸大厦 15 层 / 922-9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编

制。 

 

（此页为英力股份容诚专字[2024]230Z0197 号 2022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

明的鉴证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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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周文亮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占先 

  
 

  2024 年 1 月 25 日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发现 2022 年度会

计差错事项，并对其进行了更正，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现将 2022 年

度会计差错更正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内容 

英力股份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出具

的《关于对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对公司及戴明、夏天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64 号），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戴明、

夏天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4〕第 9 号）。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对相关

重大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调整，会计差错情况如下： 

公司客户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收入确认由总额法变更为

净额法核算，未对可比期间 2021 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导致该部分收入确认存在会

计差错未更正情况。追溯调整后，调减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58,596,192.32 元，调减

2021 年度营业成本 58,596,192.32 元，调减营业毛利 0 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影响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

如下： 

（一）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2. 2021 年度合并利润表 



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1,689,629,855.22 -58,596,192.32 1,631,033,662.90 

营业成本 1,488,099,439.30 -58,596,192.32 1,429,503,246.98 

3.对 2021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二）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2.2021 年度母公司利润表 

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1,086,003,555.65   -58,596,192.32   1,027,407,363.33  

营业成本  983,266,659.94   -58,596,192.32   924,670,467.62  

3.对 2021 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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